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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bookmark: _Hlk204761662]根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4年度江苏省建设系统科研项目清单的通知》(苏建科[2024]139号)的要求，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参考有关标准，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于XXXX年XX月XX日经主管部门批准发布，自XXXX年XX月XX日起实施，并替代《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标准》DB32/T 3964-2020。
[bookmark: OLE_LINK3]本标准共6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测评与标识方法；5 建筑能效测评；6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F；附录G。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1）调整了本标准适用范围，增加了既有建筑的能效测评标识；
（2）调整了建筑能耗涵盖的内容，增加了通风、生活热水、电梯等设备的能耗；（3）完善了建筑能效测评标识等级划分，新建按建筑能效高低划分为一级~三级，既有按建筑能效高低划分为一级~六级；（4）将建筑运行碳排放纳入建筑能效测评体系；（5）建筑能效测评计算输入参数要有准确来源，并对输入参数进行核查和检测。
本标准由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南京工大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地址：南京市浦口区南京工大科技产业园西区；邮政编码：211816）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若有修改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发展中心（地址：南京市鼓楼区草场门大街88号江苏建设大厦8楼；邮政编码：210036）。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南京工大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发展中心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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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0142698][bookmark: _Toc210142842]1 总 则
[bookmark: _Toc210142699]1.0.1 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提高建筑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降低建筑碳排放，推行民用建筑能效标识，修订本标准。
[bookmark: _Toc210142700]1.0.2 本标准适用于江苏省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也适用于既有建筑和节能改造建筑的能效测评标识。
1.0.3 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江苏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0142701][bookmark: _Toc75247019][bookmark: _Toc72792666][bookmark: _Toc210142843]
2 术 语
[bookmark: _Toc210142702]2.0.1 建筑能效测评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evaluation 
[bookmark: _Hlk180227416]对建筑能耗强度、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建筑能效测评值等指标进行计算、核查、校验，并依据建筑能效测评值给出其所处等级的活动。
[bookmark: _Toc210142703]2.0.2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building energy performance operation evaluation
对建筑物实际使用能耗进行实测，并对建筑物用能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进行现场检测与判定。
[bookmark: _Toc210142704]2.0.3 建筑能效标识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labeling
依据建筑能效测评结果，对建筑能效水平向社会或产权所有人明示的活动。
[bookmark: _Toc210142705][bookmark: _Hlk191562536]2.0.4 基准建筑bench marking building
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等与测评建筑完全一致，且节能率为50%的模型建筑。
[bookmark: _Toc210142706]2.0.5 基准建筑能耗强度benchmark building energy intensity
[bookmark: _Hlk144547936]基准建筑全年供暖、通风、空调、生活热水、照明和电梯能耗与建筑面积的比值。
[bookmark: _Toc210142707]2.0.6 同类型居住建筑the same type of residential building
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相同，且同期建设、执行相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居住建筑。
[bookmark: _Toc210142708]2.0.7 建筑能效测评值evaluation value of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用于表征建筑能效等级的分数值。
2.0.8 建筑能效测评计算工具calculating tools of building energy performance 
[bookmark: _Hlk134795570][bookmark: _Hlk191562541]按照本标准规定的条件，计算建筑能耗强度、建筑能效测评值和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等指标，并评定建筑能效等级的工具。
2.0.9 比对建筑comparitive building
一栋符合节能标准要求的假想建筑，其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与所测评建筑完全一致，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供暖空调系统和照明系统节能性能满足现行节能设计标准。
2.0.10 相对节能率relative energy saving rate
测评建筑与比对建筑相比，其节约能耗强度与比对建筑全年能耗强度之比。
2.0.11 标准化能耗standardized energy consumption
根据建筑实际运行数据，采用统计学方法建立建筑能耗影响因素与能耗之间的统计模型，计算获得的表征同类建筑相同运行条件下的平均能耗值。
[bookmark: _Toc210142709][bookmark: _Toc210142844]
3 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210142710]3.0.1 建筑能效测评包括建筑能效测评和建筑能效运行测评；建筑能效标识包括建筑能效标识和建筑能效运行标识。
[bookmark: _Toc210142711]3.0.2 建筑能效测评标识应以单栋建筑为对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兼有居住、公共建筑双重特征的综合建筑，当居住或公共建筑面积占整个建筑面积的比例大于10%，且面积大于1000m2时，应分别进行建筑能效测评和标识；若居住及公共建筑面积均不满足上述“占比大于10%且面积大于1000m2”的条件，则可按建筑的主要特征进行测评；
2 对同一居住小区中的同类型居住建筑，可抽取有代表性的单体建筑进行测评和标识，抽取数量不应少于20%，并不应少于1栋；
3 同类型居住建筑的能效等级应按抽取单体建筑能效标识的最低级别确定。
[bookmark: _Toc210142712]3.0.3 建筑能效标识等级分为三级，最高为一级，等级划分应符合表3.0.3的规定。
表3.0.3建筑能效标识等级划分
	等级划分
	建筑能效测评值（Score）

	
	居住建筑
（寒冷地区）
	居住建筑
（夏热冬冷地区）
	公共建筑

	一级
（领先级）
	Score≥90
	Score≥80
	Score≥83

	二级
（先进级）
	83≤Score ＜90
	75≤Score ＜80
	78≤Score ＜83

	三级
（基本级）
	75≤Score ＜83
	65≤Score ＜75
	72≤Score ＜78


备注：Score—测评建筑建筑能效测评值。
[bookmark: _Toc210142713]3.0.4 能效运行标识的等级分为六级，最高为一级，等级划分应符合表3.0.4的规定。
表3.0.4建筑能效运行标识等级划分
	等级划分
	建筑能效测评值（Score）

	
	居住建筑
（寒冷地区）
	居住建筑
（夏热冬冷地区）
	公共建筑

	一级
（领先级）
	Score≥90
	Score≥80
	Score≥83

	二级
（先进级）
	83≤Score ＜90
	75≤Score ＜80
	78≤Score ＜83

	三级
（基本级）
	75≤Score ＜83
	65≤Score ＜75
	72≤Score ＜78

	四级
（可改级）
	65≤Score ＜75
	57.5≤Score ＜65
	65≤Score ＜72

	五级
（应改级）
	50≤Score ＜65
	50≤Score ＜57.5
	50≤Score ＜65

	六级
（必改级）
	Score ＜50
	Score ＜50
	Score ＜50


[bookmark: _Toc210142714][bookmark: _Hlk191563804]3.0.5 绿色建筑分部工程验收合格后，建筑物竣工验收之前应进行建筑能效测评。
[bookmark: _Toc210142715]3.0.6 既有建筑实施节能改造完工后，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建筑能效测评。
3.0.7 建筑投入使用一年后，使用率大于60%，宜进行建筑能效运行测评。
3.0.8 既有建筑出售或租赁前，宜根据所有权人要求进行建筑能效运行测评。
3.0.9 建筑能效测评和建筑能效运行测评完成后，宜进行能效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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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0142845][bookmark: _Toc210142716]4 测评与标识方法
[bookmark: _Toc210142717][bookmark: _Toc210142846]4.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210142718][bookmark: _Hlk191565022]4.1.1 建筑能效测评方法包括软件评估、文件审查、现场检查及性能检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软件评估应使用符合相关标准要求且通过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的建筑能效测评工具，计算建筑能耗和碳排放量，评估建筑的能效。
2  文件审查应对文件的合法性、完整性、科学性及时效性等方面进行审查。
3  现场检查应采用现场核对的方式，进行设计符合性检查。 
4  性能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建筑节能检测标准规定。对已出具检测报告的项目，可不再重复检测。
[bookmark: _Toc210142719]4.1.2 建筑能效测评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基本信息，包括建筑名称、建筑面积、建筑地址、建造年代、建筑类型等；
2  计算说明，包括建筑围护结构、用能系统、可再生能源等关键信息，基准建筑能耗强度、测评建筑能耗强度、建筑能效测评值、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等；
3  建筑用能信息和碳排放信息；
4  建筑能效测评表；
5  文件审查报告、现场检查报告和性能检测报告；
6  对于能效等级低于三级的既有建筑，应提供能效提升的建议；
7  对于能效等级为五级和六级的既有建筑，除应提供能效提升的建议外，尚应提出能源审计要求。
[bookmark: _Toc210142720]4.1.3建筑能效标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基本信息；
2  建筑能效等级；
3  评价机构信息；
4  备案时间和有效期；
5  建筑能效信息码。
[bookmark: _Toc210142721]4.1.4 建筑能效运行标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基本信息；
2  建筑能效评分；
3  评价机构信息；
4  备案日期和有效期；
5  建筑能效信息码。
[bookmark: _Toc210142847][bookmark: _Toc210142722]4.2 建筑能效测评与标识流程
4.2.1 新建建筑能效测评与标识流程应按图4.2.1进行。
[image: ]
图4.2.1建筑能效测评与标识流程
4.2.2 既有建筑能效测评与标识流程应按图4.2.2进行。
[image: ]
图4.2.2建筑能效测评与标识流程
[bookmark: _Toc210142848][bookmark: _Toc210142723]4.3 能效测评标识
4.3.1 建筑能效标识应在相对节能率大于等于零的前提下，以建筑能效测评值为依据，按建筑能效高低进行等级标识。
4.3.2 建筑能效等级标识为一级时，建筑能耗应扣除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标识为二级~三级时，建筑能耗不应扣除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4.3.3 应在二级能效的基础上，开展一级建筑能效标识。
[bookmark: OLE_LINK4]4.3.4 文件审查的内容出现不符合江苏省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能效标识等级应降一级。
4.3.5 现场检查的内容出现不符合江苏省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能效标识等级应降一级。
4.3.6 性能检测的指标出现不符合江苏省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能效标识等级应降一级。
4.3.7 测评结果等级为三级，出现等级降级时，测评结果为不合格，不予标识。
[bookmark: _Toc210142724][bookmark: _Toc210142849]4.4 运行测评标识
4.4.1 建筑能效运行标识应以建筑能效运行测评值为依据，按建筑运行能效高低进行等级标识。
4.4.2 建筑运行能效等级标识为一级时，建筑能耗应扣除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标识为二级~六级时，建筑能耗不应扣除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4.4.3 应在二级能效的基础上，开展一级建筑运行能效标识。
4.4.4 文件审查的内容出现不符合江苏省标准的有关规定，能效标识等级应降一级。
4.4.5 现场检查的内容出现不符合江苏省标准的有关规定，能效标识等级应降一级。
4.4.6 性能检测的指标出现不符合江苏省标准的有关规定，能效标识等级应降一级。
4.4.7 测评结果等级为六级，出现等级降级时，测评结果为不合格，不予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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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0142725][bookmark: _Toc210142850][bookmark: _Hlk204869252]5 建筑能效测评
[bookmark: _Toc210142726][bookmark: _Toc210142851][bookmark: _Hlk204869279]5.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210142727]5.1.1 建筑能效测评的建筑能耗应包括暖通空调、生活热水、照明和电梯的能耗。
[bookmark: _Toc210142728]5.1.2 建筑能效测评应基于文件审查报告、现场检查报告和性能检测报告的内容，计算建筑能耗强度、相对节能率、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和建筑能效测评值。
5.1.3 建筑能效测评计算参数包括气象参数、建筑能耗和可再生能源等，具体见附录A。
[bookmark: _Toc210142729][bookmark: _Toc210142852][bookmark: _Hlk204869352]5.2 新建建筑能效测评
[bookmark: _Toc210142730]5.2.1 建筑能耗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5.2.1）
	式中：——
	建筑能耗强度，kWh/（m2·a）；

	A——
	建筑面积，m2；

	——
	供暖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
	空调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
	生活热水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
	照明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
	电梯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bookmark: _Toc210142731]5.2.2 当建筑能效已达到二级并进一步评定一级能效，且场地内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时，建筑能耗强度应扣除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并按下式计算： 
                         5.2.2）

式中： ——年场地内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a。
[bookmark: _Toc210142733]5.2.3 建筑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的能耗计算应以建筑逐时负荷为基准，综合考量系统形式、机组效率、输配效率及末端效率，并符合下列要求：
1 供暖系统能耗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热源为锅炉或市政热力时：
                （5.2.3-1）
	式中：——
	建筑单位面积供暖耗电量，kWh/ m2；

	——
	建筑全年累计热负荷，kWh；

	——
	输配、末端设备损耗，kWh；

	——
	供暖系统综合效率；

	——
	热源燃料的热值， kWh/单位；

	 ——
	类型能源的电力换算系数，按本标准表A.0.4选取。


（2）热源为热泵时：
               （5.2.3-2）
                 （5.2.3-3）
	式中：——
	建筑在负荷率i下的累计热负荷，kWh；

	——
	建筑在负荷率i下系统供热性能系数；

	——
	热泵机组在负荷率i下的制热量，kW；

	——
	热泵机组在负荷率i下的耗电量，kW；

	——
	水泵在供热负荷率i下的耗电量，kW；

	——
	末端设备在供热负荷率i下的耗电量，kW。


2 空调系统能耗
建筑空调系统能耗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5.2.3-4）
             （5.2.3-5）
	式中：——
	建筑单位面积供冷耗电量，kWh/m2；

	——
	建筑在负荷率i下的累计冷负荷，kWh；

	——
	建筑在负荷率i下系统供冷性能系数；

	——
	制冷机组在负荷率i下的制冷量，kW；

	——
	制冷机组在负荷率i下的耗电量，kW；

	——
	水泵在供冷负荷率i下的耗电量，kW；

	——
	末端设备在供冷负荷率i下的耗电量，kW。


[bookmark: _Toc210142734][bookmark: _Hlk191634288]5.2.4 建筑生活热水系统能耗应按下式计算：  
                             （5.2.4）
式中：——生活热水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生活热水年耗热量，kWh/a； 
——太阳能系统提供的生活热水热量，kWh/a； 
——生活热水输配效率，包括热水系统的输配能耗、管道热损失、生活热水二次循环及储存的热损失，%；
——生活热水系统热源年平均效率，%；
——热源燃料的热值，kWh/单位；
——类型能源的电力换算系数，按本标准表A.0.5选取。
[bookmark: _Toc210142735]5.2.5 照明系统能耗计算应按下式计算，当采用天然采光、智能控制时，应考虑其对照明系统能耗的影响。

                   （5.2.5）
	
式中：——
	照明功率密度(W/m2);

	
——
	照明系统耗电量(kwh);

	
——
	被照明的工作面面积或建筑面积(m2);

	
——
	照明年开启小时数;

	
——
	灯具的同时使用系数。


[bookmark: _Toc210142736][bookmark: _Hlk191634304]5.2.6 电梯系统能耗计算可按下式计算：
                         （5.2.6）
	式中：——
	电梯系统年能源能耗，kWh/a；

	——
	特定能量消耗，mWh/（kgm）； 

	——
	电梯年平均运行小时数，h；

	——
	电梯速度，m/s；

	——
	电梯额定载重量，kg；

	——
	电梯待机时能耗，W；

	——
	电梯年平均待机小时数，h。


5.2.7 建筑相对节能率应按下式计算：
                         （5.2.7）
	式中：η——
	测评建筑相对节能率； 

	——
	测评建筑的全年能耗强度kWh/（m2·a）。公共建筑包括供暖空调、照明的全年能耗强度，居住建筑包括供暖空调全年能耗强度；

	——
	比对建筑的全年能耗强度kWh/（m2·a）。公共建筑包括供暖空调、照明的全年能耗强度，居住建筑包括供暖空调全年能耗强度；


[bookmark: _Toc210142737]5.2.8 建筑能效测评值应按下式计算：
       （5.2.8）
	式中：——
	测评建筑的建筑能效测评值；

	——
	基准建筑能耗强度，按式5.2.1计算，参数设置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的规定，kWh/（m2·a）； 

	——
	测评建筑能耗强度，按式5.2.1、式5.2.2计算，参数设置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的规定，kWh/（m2·a）。


[bookmark: _Toc210142738]5.2.9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应符合江苏省标准《民用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DB32/T 4880的有关规定，并应按下式计算：
 
（5.2.9）
	式中：——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kgCO2/（m2·a）；

	 ——
	i类型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应选取建筑测评时上一年度省级以上行政单位发布的数据，当无省级行政单位发布数据，可采用国家统一发布的数据；

	——
	供暖系统i类型能源的年消耗量，单位/a；

	——
	空调系统i类型能源的年消耗量，单位/a；

	——
	生活热水系统i类型能源的年消耗量，单位/a；

	——
	照明系统类型能源的年消耗量，kWh/a；

	——
	电梯系统类型能源的年消耗量，kWh/a；

	——
	场地内产生的类型年可再生能源量，kWh/a。


[bookmark: _Toc210142739][bookmark: _Hlk135993789]5.2.10 新建建筑全年能耗计算所需数据应按文件审查、现场检查和性能检测的方法获取，文件审查报告、现场检查报告和性能检测报告见附录B~附录D。
[bookmark: _Toc210142740]5.2.11 建筑能效测评表可按本标准附录Ｅ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10142741][bookmark: _Toc210142853]5.3 既改建筑能效测评
[bookmark: _Toc210142742]5.3.1 建筑能耗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5.3.1）
	式中：——
	建筑能耗强度，kWh/（m2·a）；

	A——
	建筑面积，m2；

	——
	供暖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
	空调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
	生活热水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
	照明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
	电梯系统年能源消耗，kWh/a。


[bookmark: _Toc210142743]5.3.2 建筑能效测评值应按下式计算：
       （5.3.2）
	式中：——
	测评建筑的建筑能效测评值；

	——
	基准建筑能耗强度，按式5.3.2计算，参数设置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的规定，kWh/（m2·a）； 

	——
	测评建筑能耗强度，kWh/（m2·a）。


[bookmark: _Toc210142744]5.3.3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应符合江苏省标准《民用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DB32/T 4880的有关规定，并应按下式计算：
 
（5.3.3）
	式中：——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kgCO2/（m2·a）；

	 ——
	i类型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应选取建筑测评时上一年度省级以上行政单位发布的数据，当无省级行政单位发布数据，可采用国家统一发布的数据；

	——
	供暖系统i类型能源的年消耗量，单位/a；

	——
	空调系统i类型能源的年消耗量，单位/a；

	——
	生活热水系统i类型能源的年消耗量，单位/a；

	——
	照明系统类型能源的年消耗量，kWh/a；

	——
	电梯系统类型能源的年消耗量，kWh/a；

	——
	场地内产生的类型年可再生能源量，kWh/a。


5.3.4 节能改造后的总节能量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5.3.4）
	
式中：——
	改造范围内的年节能量（kWh/a）；

	
——
	改造前建筑能耗强度（kWh/a）；

	
——
	改造后建筑能耗强度（kWh/a）；

	——
	能耗修正量（kWh/a）。


5.3.5 相对节能率为实施改造后计算的节能量与改造前基准年能耗的比值，并应按下式计算：
                （5.3.5）
	
式中：——
	相对节能率（%）；

	
——
	改造范围内的年节能量（kgce）；

	
——
	改造前能耗（kgce）。


[bookmark: _Toc210142745]5.3.6 建筑能效测评表可按本标准附录F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Hlk204869571]
[bookmark: _Toc210142854][bookmark: _Toc210142746]6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
[bookmark: _Toc210142747][bookmark: _Toc210142855]6.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210142748]6.1.1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和标识对象建筑边界的选取应遵循建筑类型功能完整的原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能效运行测评和标识建筑边界宜以建筑（群）整体为主体，带裙楼的建筑可按主体建筑类型进行整体能效测评；
2 能效运行测评和标识建筑的边界应根据建筑功能完整性进行划分；
3 功能分区明显的多功能单体公共建筑，可按功能分区进行建筑边界拆分，以建筑局部功能区域进行能效运行测评和标识。
[bookmark: _Toc210142749]6.1.2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和标识应确保能耗边界与建筑边界保持一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能源消耗独立计量的多栋相同功能建筑，应分别进行能效运行测评和标识；
2 能源消耗未独立计量的多栋相同功能建筑，可按建筑群整体进行能效运行测评和标识；
3 能源消耗未独立计量的多栋不同功能建筑，应梳理能耗计量节点、拆分能源消耗量，并分别进行能效运行测评和标识。
[bookmark: _Toc210142750]6.1.3 民用建筑能效运行测评应采用建筑年总能耗，应包括供暖、通风、空调、照明、插座、给排水、动力和炊事等所有耗能系统的能耗。
[bookmark: _Toc210142751][bookmark: _Toc210142856]6.2 建筑运行测评
[bookmark: _Toc210142752]6.2.1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应对数据源进行校验。
[bookmark: _Toc210142753]6.2.2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应以实测能耗数据为依据。
[bookmark: _Toc210142754]6.2.3 建筑能耗数据获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力消耗应采用电表计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宜采用电费账单进行校核；
2 具备单独计量装置的外购热力、冷量消耗应采用热量表计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不具备外购热力消耗单独计量装置的建筑应对整个供暖季热力消耗量进行监测统计；不具备外购冷量消耗单独计量装置的建筑应对整个供冷季冷量消耗量进行监测统计；
3 燃气消耗应采用燃气表计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不具备燃气消耗抄表数据的建筑可根据燃气账单日均耗气量估算；
4 设有燃油设施的建筑，燃油消耗量可根据账单进行估算。
6.2.4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时的依据文件应包括建筑能耗计量统计表、能源消费账单和与能源相关的统计资料。
6.2.5 既有建筑全年能耗计算所需数据应按下列方法确定： 
1  优先以竣工图纸数据为准，当无法获取时，建筑尺寸应现场进行测量，围护结构参数宜按墙体厚度、构造、材质、保温、建造年代等综合确定；
2  机电设备宜采用铭牌数据；
3  数据无法获取时，宜采用建筑能效标识计算工具中默认的数值。
[bookmark: _Toc210142755]6.2.6 测评建筑全年总能耗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6.2.6）
	
式中：——
	建筑运行总能耗，kWh/a；

	——
	某类能源消耗量，单位/a；

	——
	类型能源的电力换算系数，kWh/单位，按本标准表A.0.4选取。


[bookmark: _Toc210142756]6.2.7测评建筑的标准化能耗应按下式计算：

                    （6.2.7）
	
式中：——
	测评建筑标准化能耗，kWh/a；

	
——
	能耗影响因素；

	
——
	回归系数。


[bookmark: _Toc210142757]6.2.8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值应按下式计算：
                        （6.2.8）
	
式中：——
	能效运行测评值；

	
——
	测评建筑实际运行总能耗，kWh/a。


6.2.9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表可按本标准附录Ｆ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10142758][bookmark: _Toc210142857][bookmark: _Hlk204869815][bookmark: _Hlk204614915]附录A 建筑能效测评计算参数
[bookmark: _Toc210142759]A.0.1 建筑能效测评应涵盖建筑供暖通风、空调、生活热水、照明、电梯的能耗及可再生能源系统。气象数据选取宜符合《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JGJ/T 346)或《中国建筑热环境分析专用气象数据集》的规定。对于江苏省内暂无明确符合要求的气象数据的地区，应选用与该地区气象条件最为接近的地区的气象数据进行能耗计算。
[bookmark: _Hlk204869832][bookmark: _Toc210142760]A.0.2 测评建筑能耗计算参数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建筑构造尺寸、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做法、外窗（包括透光幕墙）太阳得热系数、窗墙面积比、屋面开窗面积应与建筑设计文件或实际构造一致；
2 建筑功能区除设计文件中已明确的非供暖和供冷区外，均应按设置供暖和供冷的区域计算；
3 当测评建筑采用活动遮阳装置时，供暖季和供冷季的遮阳系数按表A.0.2-1确定；
[bookmark: _Hlk148707902]4 空气调节和供暖系统的日运行时间、照明开启时间、房间人员逐时在室率、新风运行时间、电器设备逐时使用率按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附录C中表C.0.6-1、C.0.6-4、C.0.6-6、C.0.6-8和C.0.6-12设置，人均占地面积、设备功率密度按本标准表A.0.2-2设置，新风开启率按人员在室率计算；
5 照明系统的照明功率密度值应与建筑设计文件或实际参数一致，应考虑自然采光、智能控制的影响；
6 供暖、空调、生活热水、电梯的系统形式和能效应与设计文件或实际设备参数一致；生活热水系统的用水量应与设计文件或实际参数一致，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的规定；
7 可再生能源系统形式及效率应与设计文件或实际参数一致；
8 当测评建筑部分参数由于图纸缺失、超出设计范围等原因无法确定时，可按照施工图审查时执行的相关建筑节能标准或设备能效标准中的低限值选取。
表A.0.2-1 活动遮阳装置遮阳系数SC
	控制方式
	供暖季
	供冷季

	手动控制
	0.80
	0.40

	自动控制
	0.80
	0.35


[bookmark: _Hlk148707804]表A.0.2-2 不同类型房间人员、设备、照明内热设置
	建筑类型
	房间类型
	人均占地面积m2
	设备功率密度W/m2
	照明功率密度

	
	
	
	
	W/m2

	住宅建筑
	起居室
	32
	5
	6

	
	卧室
	32
	6
	6

	
	餐厅
	32
	5
	6

	
	厨房
	32
	24
	6

	
	洗手间
	0
	0
	6

	
	车库
	0
	0
	2

	办公建筑
	高档办公室
	8
	15
	15

	
	普通办公室
	8
	15
	9

	
	设计室
	8
	15
	15

	
	会议室
	2.5
	15
	9

	
	接待室
	8
	15
	9

	
	报告厅
	2.5
	15
	9

	
	多媒体区
	2.5
	15
	15

	
	展示区
	2.5
	15
	9

	
	新风机房
	500
	15
	4

	
	厨房
	5
	15
	9

	
	餐厅
	2.5
	15
	9

	
	附属用房
	—
	15
	9

	
	设备用房
	—
	15
	6

	
	健身房
	4
	15
	9

	
	走廊、大厅
	50
	15
	5

	
	楼、电梯间
	—
	15
	5

	
	工具间
	—
	15
	5

	
	卫生间
	20
	15
	6

	
	开水间
	20
	15
	6

	
	资料室档案室
	8
	15
	7

	
	阅览室
	8
	15
	9

	
	文印间
	20
	15
	9

	
	视屏工作室
	8
	15
	15

	
	晒图室
	20
	15
	9

	
	电子信息机房
	20
	15
	16

	
	收发室
	8
	15
	9

	
	前台
	30
	15
	9

	
	垃圾收集间
	—
	15
	5

	
	汽车库
	—
	15
	4

	
	库房
	—
	15
	5

	商业建筑
	高档商铺
	4
	13
	16

	
	一般商铺
	4
	13
	10

	
	卸货区
	—
	13
	6

	
	走道
	50
	13
	5

	
	返品
	10
	13
	10

	
	后勤区
	10
	13
	9

	
	垃圾运转站
	—
	13
	5

	
	机房等非空调房间
	—
	13
	6

	
	休闲空间
	4
	13
	9

	
	卫生间
	—
	13
	6

	
	楼梯间
	50
	13
	5

	
	共享空间
	50
	13
	11

	
	电影院
	2
	13
	6

	
	餐厅
	1
	13
	10

	
	厨房
	5
	13
	9

	
	KTV
	1.5
	13
	6

	
	溜冰场
	2
	13
	9

	
	高档超市
	2.5
	13
	17

	
	普通超市
	2.5
	13
	11

	宾馆建筑
	前厅（大堂）
	50
	15
	11

	
	休息厅
	10
	15
	11

	
	客房
	30
	15
	7

	
	贵宾室、会客
	8
	15
	9

	
	服务间（布草间）
	8
	15
	6

	
	商店
	10
	15
	11

	
	办公室（商务）
	6
	15
	9

	
	会议室（多功能厅）
	2.5
	15
	9

	
	餐厅（餐饮）
	2.5
	15
	10

	
	厨房
	5
	15
	9

	
	备餐间
	5
	15
	9

	
	加工区
	4
	15
	9

	
	储藏间
	0
	15
	5

	
	清洗区
	0
	15
	7

	
	卫生间
	10
	15
	6

	
	浴室
	5
	15
	6

	
	健身房
	4
	15
	9

	
	乒乓球室
	10
	15
	22

	
	保龄球室
	4
	15
	9

	
	篮球馆
	4
	15
	9

	
	羽毛球馆
	4
	15
	9

	
	游泳馆
	2.5
	15
	9

	
	设备用房
	20
	15
	6

	
	楼、电梯间
	50
	15
	5

	
	走道
	50
	15
	5

	
	机房等非空调房间
	500
	15
	6

	教育建筑
	普通教室
	1.39
	5
	9

	
	卫生间
	—
	5
	6

	
	风雨操场
	6
	5
	9

	
	餐厅
	2
	5
	9

	
	办公室
	6
	5
	9

	
	机房等非空调房间
	—
	5
	6

	
	书库
	—
	5
	7

	
	阅览室
	1.9
	5
	9

	
	视听阅览室
	1.9
	5
	15

	
	实验教室
	4
	5
	9

	
	美术教室
	4
	5
	15

	
	舞蹈教室
	4
	5
	9

	
	音乐教室
	4
	5
	9

	
	多媒体教室
	4
	5
	9

	
	厨房（加工、冷藏、储藏）
	5
	5
	9

	
	更衣室
	4
	5
	6

	
	报告厅
	2.5
	5
	9

	
	健身活动室
	4
	5
	9

	
	楼梯间
	—
	5
	5

	
	走廊（过道）
	—
	5
	5

	
	高级办公室
	8
	　
	15

	医疗卫生建筑 
	药房
	10
	20
	17

	
	设备间
	—
	20
	6

	
	办公
	6
	20
	9

	
	库房
	—
	20
	5

	
	治疗室、诊室
	6
	20
	9

	
	输液室
	2.5
	20
	9

	
	候诊
挂号大厅
	4
	20
	6

	
	抢救室
	4
	20
	9

	
	急诊室
	4
	20
	9

	
	挂号室
	6
	20
	9

	
	化验室
	10
	20
	15

	
	病理中心
	10
	20
	9

	
	手术室
	10
	20
	25

	
	婴儿室
	4
	20
	9

	
	早产室
	4
	20
	9

	
	隔离室
	10
	20
	9

	
	分娩室
	6
	20
	9

	
	灭菌室
	10
	20
	9

	
	标本室
	10
	20
	9

	
	会议室
	2.5
	20
	9

	
	B超
	10
	20
	9

	
	病房
	5
	20
	5

	
	餐厅
	2.5
	20
	9

	
	重症ICU
	8
	20
	9

	
	机房等非空调房间
	—
	20
	6

	
	护士站
	8
	20
	9

	
	更衣室
	4
	20
	6

	
	卫生间
	20
	20
	6

	
	楼梯间
	—
	20
	5

	
	过道
	50
	20
	5

	
	休息室
	8
	20
	5


[bookmark: _Toc210142761]A.0.3 计算基准能耗时，参数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的形状、大小、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建筑构造应与测评建筑一致；
2 供冷和供暖系统的运行时间、室内温度、照明开关时间、房间人均占有的使用面积、在室率、人员新风量、新风机组运行时间表及电器设备功率密度、使用率应与测评建筑一致；照明功率密度值应按表A.0.2-2确定；
[bookmark: _Hlk134798798]3 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和冷热源性能应符合行业标准《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 26-95、《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01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05的规定，标准中未规定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与设计建筑一致，分体式空调能效比采用《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源效率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2021.3-2004中的能源效率限定值，空气源热泵空调器采暖额定能效比取1.9。
4 按测评建筑实际朝向建立基准建筑模型，并将建筑依次旋转90°、180°、270°，将四个不同方向的模型负荷计算结果的平均值，作为基准建筑负荷；
5 建筑窗墙面积比按表A.0.3-1选取，无活动遮阳装置，对于表中未包含的建筑类型，建筑窗墙比与测评建筑一致；
6 建筑的供暖、供冷系统形式按表A.0.3-2确定。建筑的生活热水系统形式和用水定额应与设计建筑一致，热源为燃气锅炉，热源和能效要求与参照标准中供暖热源的要求一致；
7 电梯系统形式、类型、台数、设计速度、额定载客人数应与设计建筑一致，能耗水平满足国家标准《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 第2部分 电梯的能量计算与分级》GB/T 30559.2-2017的4级能效要求。
A.0.3-1基准建筑窗墙面积比
	建筑类型
	窗墙面积比（%）

	零售小超市
	7

	医院建筑
	27

	酒店建筑（房间数≤75间）
	24

	酒店建筑（房间数＞75间）
	34

	办公建筑（面积≤10000 m2）
	31

	办公建筑（面积＞10000 m2）
	40

	餐饮建筑
	34

	商场建筑
	20

	学校建筑
	25

	居住建筑
	35


表A.0.3-2 基准建筑供暖、供冷系统形式
	建筑类型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居住
建筑
	末端形式
	 散热器供暖，
分体空调
	分体式空调

	
	冷源
	分体式空调
	分体式空调

	
	热源
	燃煤锅炉
	空气源热泵

	办公
建筑
	末端形式
	散热器供暖，风机盘管系统
	风机盘管系统

	
	冷源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热源
	燃煤锅炉
	燃气锅炉

	酒店
建筑
	末端形式
	风机盘管系统
	风机盘管系统

	
	冷源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热源
	燃煤锅炉
	燃气锅炉

	学校
	末端形式
	散热器供暖，
分体空调
	分体式空调

	
	冷源
	分体式空调
	分体式空调

	
	热源
	燃煤锅炉
	空气源热泵

	商场
	末端形式
	全空气定风量系统
	全空气定风量系统

	
	冷源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热源
	燃煤锅炉
	燃气锅炉

	医院
	末端形式
	全空气系统
	全空气系统

	
	冷源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热源
	燃煤锅炉
	燃气锅炉

	其他
类型
	末端形式
	风机盘管系统
	风机盘管系统

	
	冷源
	电制冷机组
	电制冷机组

	
	热源
	燃煤锅炉
	燃气锅炉


[bookmark: _Toc210142762]A.0.4 电力换算系数应符合表A.0.4的规定。
表A.0.4  电力换算系数
	能源类型
	换算单位
	电力换算系数

	标准煤
	
	3.13

	天然气
	
	3.79

	热力
	
	0.47

	生物质能
	
	0.077

	电力（含光伏、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1


[bookmark: _Toc113977089]


[bookmark: _Toc210142858][bookmark: _Toc210142763]附录B 文件审查报告
	项目名称
	

	建筑概况
	

	文件审查结果

	序号
	项目
	结果
	文件

	1
	立项审批文件
	是□          
否□
	

	2
	建筑、暖通、电气、生活热水、可再生能源等专业的施工图或竣工图、设计计算文件及变更洽商记录
	是□          
否□

	

	3
	围护结构保温材料性能检测报告及外窗保温性能、外窗（包括透明幕墙）玻璃遮阳系数进场复验报告
	[bookmark: OLE_LINK1]是□          
否□
	

	
	
	外墙保温材料：         
导热系数（W/(m·K)）：
屋面保温材料：         
导热系数（W/(m·K)）：
外窗（幕墙）玻璃遮阳系数：    
玻璃可见光透射比（%）：
外窗（幕墙）传热系数（W/( m2·K)）：
其他：
	

	4
	供暖空调系统主要产品合格证或检验报告
	是□          
否□
	

	
	
	空调机组COP（APF/IPLV）：
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
水泵效率：
其他：
	

	5
	生活热水、电梯系统主要产品合格证或检验报告
	是□          
否□
	

	
	
	太阳能集热效率：
太阳能保证率：
其他：
	

	6
	节能工程及隐蔽工程施工质量检查记录和验收报告
	是□         
否□
	

	8
	其他现场测试报告
	是□          
否□
	

	注：现场检测报告的文件审查见附录D，对已出具检测报告的项目，可不再重复检测




[bookmark: _Toc210142859][bookmark: _Toc210142764]附录C 现场检查报告
	项目名称
	

	系统概况
	围护结构
	

	
	供暖空调系统
	

	
	照明系统
	

	
	生活热水
	

	
	电梯
	

	序号
	核查内容
	现场情况
	现场照片


	1
	外墙、屋面结构性冷（热）桥部位是否存在发霉、起壳等现象
	是□       
否□
	

	2
	外窗（包括透明幕墙）是否可开启窗扇，开启部分比例为多少；当透光幕墙受条件限制无法设置可开启窗扇时，是否设置通风换气装置
	是□      
否□
	

	
	
	开启比例：

	

	3
	外窗（包括透明幕墙）是否采取遮阳措施
	是□       
否□
	

	4
	空调冷热源形式及机组铭牌、输送系统形式以及风机水泵铭牌
	冷热源形式：
空调机组制冷量：      
制冷功率：
空调机组制热量：      
制热功率：
空调机组COP（APF/IPLV）：
锅炉制热量：          
锅炉效率：
风机风量：   功率：
水泵流量：  扬程：    效率：
其他：
	

	5
	空调系统是否安装室温调节设施、计量装置、水力平衡措施及监测和控制系统
	是□       
否□
	

	6
	照明是否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的照明需求进行节能控制
	是□       
否□
	

	7
	是否采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制备生活热水，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监测和控制是否满足设计规定的要求
	是□       
否□
	



[bookmark: _Toc210142860][bookmark: _Toc210142765]附录D 性能检测报告
	项目名称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报告
	检测结果

	1
	现场热工缺陷检测
	
	热工缺陷评定：

	2
	建筑外窗（包括透明玻璃幕墙）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及传热系数检测
	
	外窗（幕墙）气密性等级：
外窗（幕墙）传热系数（W/(m2·K)）：
其他：

	3
	建筑构件传热系数检测
	
	外墙传热系数（W/( m2·K)）：
屋面传热系数（W/( m2·K)）：
其他：

	4
	通风与空调工程的室内平均温度、新风系统的总风量、冷热水的循环流量检测
	
	室内温度：
新风量：
水流量：
其他：

	5
	照明系统的照度、照明功率密度检测报告
	
	照度值：
照明功率密度值：
其他：

	6
	太阳能光热系统的集热系统得热量、集热效率、太阳能保证率检测
	
	集热系统得热量：
集热效率：
太阳能保证率:
其他：

	7
	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年发电量检测
	
	光电转换效率：
年发电量：
其他：

	8
	地源热泵机组的性能系数和地源热泵系统能效比检测
	
	机组性能系数：
系统能效：
其他：









[bookmark: _Toc210142766][bookmark: _Toc210142861][bookmark: _Hlk204614922]附录E 新建建筑能效测评表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项目所在气候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高度及层数
	高度    m
地上    层
地下    层
	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m2
其中空调面积    m2

	主要功能区域面积
	[bookmark: OLE_LINK8]居住    办公    酒店    商业    ……主要功能区域面积办公    酒店    商业    ……

	建筑朝向
	

	典型房间供暖温度
	
	典型房间供冷温度
	

	建筑能耗指标（kWh/m2·a）

	测评内容
	测评结果
	备注

	相对节能率（%）
	
	

	单位建筑面积供暖能耗（kWh/m2·a）
	
	

	单位建筑面积空调能耗（kWh/m2·a）
	
	

	单位建筑面积生活热水能耗（kWh/m2·a）
	
	

	单位建筑面积照明能耗（kWh/m2·a）
	
	

	单位建筑面积电梯能耗（kWh/m2·a）
	
	

	建筑场地内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m2·a）
	
	

	建筑能耗强度（kWh/m2·a）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kgCO2/m2·a）
	
	

	建筑能效测评值（分）
	
	

	建筑能效等级
	
	

	有效期
	
	

	能效提升建议
	 

	测评机构
	负责人
	审核人
	日期

	
	
	
	

	说明：

























[bookmark: _Toc210142862][bookmark: _Toc210142767]附录F 既改建筑能效测评表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项目所在气候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高度及层数
	高度    m
地上    层
地下    层
	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m2
改造面积    m2

	主要功能区域面积
	居住    办公    酒店    商业    ……主要功能区域面积办公    酒店    商业    ……

	建筑朝向
	

	典型房间供暖温度
	
	典型房间供冷温度
	

	节能改造内容
	☐围护结构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     ☐生活热水及给水系统   ☐照明系统  ☐供配电系统  ☐电梯系统  ☐可再生能源应用 
☐监测与控制系统  ☐其他：

	建筑能耗指标（kWh/m2·a）

	测评内容
	测评结果
	备注

	相对节能率（%）
	
	

	单位建筑面积供暖能耗（kWh/m2·a）
	
	

	单位建筑面积空调能耗（kWh/m2·a）
	
	

	单位建筑面积生活热水能耗（kWh/m2·a）
	
	

	单位建筑面积照明能耗（kWh/m2·a）
	
	

	单位建筑面积电梯能耗（kWh/m2·a）
	
	

	建筑场地内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m2·a）
	
	

	建筑能耗强度（kWh/m2·a）
	
	

	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kgCO2/m2·a）
	
	

	建筑能效测评值（分）
	
	

	建筑能效等级
	
	

	有效期
	
	

	能效提升建议
	

	测评机构
	负责人
	审核人
	日期

	
	
	
	

	说明：




[bookmark: _Toc197508174]
[bookmark: _Toc210142768][bookmark: _Toc210142863]附录G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表
表G.0.1 办公建筑能效运行测评表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项目运行单位
	

	项目投入运行时间
	

	测评年份
	

	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高度及层数
	高度    m
	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m2

	
	地上    层
	
	其中空调面积    m2

	
	地下    层
	
	

	建筑运行参数

	工作日运行小时数（h）
	

	用能人数（人）
	

	数据机房面积（m2）
	

	建筑内常用电脑数量（台）
	

	办公区域面积（m2）
	

	商业区域面积（m2）
	

	餐饮区域面积（m2）
	

	地下车库面积（m2）
	

	正常上班物业及服务人数（人）
	

	空置率（%）
	

	标准层高（m）
	

	建筑年运行能耗数据

	能耗类型
	实物/折算量
	备注

	电耗（kWh）
	
	

	天然气消耗（m3)
	
	

	市政热力消耗（GJ）
	
	

	外购冷量消耗（GJ）
	
	

	其他能源类型消耗（kWh）
	
	

	建筑场地内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
	
	

	测评结果

	相对节能率（%）
	

	建筑年实际运行综合能耗（kWh）
	

	建筑标准化能耗（kWh）
	

	建筑能效运行评分
	

	能效提升建议
	

	测评机构
	负责人
	审核人
	日期

	
	
	
	

	说明：





表G.0.2 酒店建筑能效运行测评表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项目运行单位
	

	项目投入运行时间
	

	测评年份
	

	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高度及层数
	高度    m
	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m2

	
	地上    层
	
	其中，供暖面积    m2

	
	地下    层
	
	空调面积    m2

	建筑运行参数

	客房数量（间）
	

	年平均入住率（%）
	

	年用餐人次（人次）
	

	冷库数量（间）
	

	零售商铺面积（m2）
	

	会议室面积（m2）
	

	厨房面积（m2）
	

	洗衣房面积（m2）
	

	健身房面积（m2）
	

	年备餐量（人次）
	

	正常班次员工数量（人）
	

	是否星级酒店（是/否）
	

	建筑年运行能耗数据

	能耗类型
	实物/折算量
	备注

	电耗（kWh）
	
	

	天然气消耗（m3)
	
	

	市政热力消耗（GJ）
	
	

	外购冷量消耗（GJ）
	
	

	其他能源类型消耗（kWh）
	
	

	建筑场地内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
	
	

	测评结果

	相对节能率（%）
	

	建筑年实际运行综合能耗（kWh）
	

	建筑标准化能耗（kWh）
	

	建筑能效运行评分
	

	能效提升建议
	

	测评机构
	负责人
	审核人
	日期

	
	
	
	

	说明：





表G.0.3 综合医院建筑能效运行测评表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项目运行单位
	

	项目投入运行时间
	

	测评年份
	

	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高度及层数
	高度    m
	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m2

	
	地上    层
	
	其中，供暖面积    m2

	
	地下    层
	
	空调面积    m2

	建筑运行参数

	实际开放床位数（张）
	

	年门诊人次（人次）
	

	年手术台数（人次）
	

	重症监护室数量（间）
	

	诊疗区面积（m2）
	

	行政后勤管理办公区面积（m2）
	

	教学科研区面积（m2）
	

	职工总数（人）
	

	年急诊人次（人次）
	

	年住院床日数（床日）
	

	建筑年运行能耗数据

	能耗类型
	实物/折算量
	备注

	电耗（kWh）
	
	

	天然气消耗（m3)
	
	

	市政热力消耗（GJ）
	
	

	外购冷量消耗（GJ）
	
	

	其他能源类型消耗（kWh）
	
	

	建筑场地内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
	
	

	测评结果

	相对节能率（%）
	

	建筑年实际运行综合能耗（kWh）
	

	建筑标准化能耗（kWh）
	

	建筑能效运行评分
	

	能效提升建议
	

	测评机构
	负责人
	审核人
	日期

	
	
	
	

	说明：





表G.0.4 商场建筑能效运行测评表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项目运行单位
	

	项目投入运行时间
	

	测评年份
	

	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高度及层数
	高度    m
	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m2

	
	地上    层
	
	其中，供暖面积    m2

	
	地下    层
	
	空调面积    m2

	建筑运行参数

	员工数（人）
	

	每周营业小时数（小时）
	

	是否提供餐饮（是/否）
	

	食品加热设备数量（台）
	

	餐饮区面积（m2）
	

	制冰机数量（台）
	

	客流量（人次）
	

	冰箱/冰柜数量
	

	冷库面积（m2）
	

	餐厨设备数量（台）
	

	是否大型超市（是/否）
	

	建筑年运行能耗数据

	能耗类型
	实物/折算量
	备注

	电耗（kWh）
	
	

	天然气消耗（m3)
	
	

	市政热力消耗（GJ）
	
	

	外购冷量消耗（GJ）
	
	

	其他能源类型消耗（kWh）
	
	

	建筑场地内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
	
	

	测评结果

	相对节能率（%）
	

	建筑年实际运行综合能耗（kWh）
	

	建筑标准化能耗（kWh）
	

	建筑能效运行评分
	

	能效提升建议
	

	测评机构
	负责人
	审核人
	日期

	
	
	
	

	说明：





表G.0.5 学校建筑能效运行测评表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项目运行单位
	

	项目投入运行时间
	

	测评年份
	

	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高度及层数
	高度    m
	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m2

	
	地上    层
	
	其中，供暖面积    m2

	
	地下    层
	
	空调面积    m2

	建筑运行参数

	教职工人数（人）
	

	年供暖天数（天）
	

	年供冷天数（天）
	

	是否提供餐饮（是/否）
	

	是否为高中（是/否）
	

	周末是否开放（是/否）
	

	学生数量（人）
	

	是否有室内游泳馆（是/否）
	

	计算机中心面积（m2）
	

	建筑年运行能耗数据

	能耗类型
	实物/折算量
	备注

	电耗（kWh）
	
	

	天然气消耗（m3)
	
	

	市政热力消耗（GJ）
	
	

	外购冷量消耗（GJ）
	
	

	其他能源类型消耗（kWh）
	
	

	建筑场地内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kWh）
	
	

	测评结果

	相对节能率（%）
	

	建筑年实际运行综合能耗（kWh）
	

	建筑标准化能耗（kWh）
	

	建筑能效运行评分
	

	能效提升建议
	

	测评机构
	负责人
	审核人
	日期

	
	
	
	

	说明：































[bookmark: _Toc72792712][bookmark: _Toc75247064][bookmark: _Toc210142769][bookmark: _Toc21014286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









[bookmark: _Toc210142770][bookmark: _Toc210142865]引用标准名录
1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源效率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2021.3
2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3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4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5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 第2部分 电梯的能量计算与分级》GB/T 30559.2
6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7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
8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
9 《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JGJ/T 346
10 《民用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DB32/T 4880


江苏省工程建设标准


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标准
DB32/T XXXX—202X


[bookmark: _Toc210142866][bookmark: _Toc210142771]条 文 说 明
修订说明

本标准在《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标准》DB32/T 3964-2020(以下简称“原标准”)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原标准的主编单位是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发展中心、南京工大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参编单位是: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昆山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苏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淮安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泰州市同一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镇江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是龚红卫、潘文佳、季柳金、许丹菁、高兴欢、顾跃进、常儇宇、李振全、周绍勇、马卫星、许鸣、华实、仇铮、颜萱、管超、王中原和付杰。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人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民用建筑能效测评的实践经验，参考了有关因内标准和国外先进技术标准，并在厂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主要问愿进行了反复讨论、协调，解决了下列难点和重点问题:
（1） 调整了本标准适用范围，增加了既有建筑的能效测评标识
（2） 调整了建筑能耗涵盖的内容，增加了通风、生活热水、电梯等设备的能耗；
（3） 完善了建筑能效测评标识等级划分，按建筑能效高低划分为一级~六级，对于能效等级低于三级的建筑，提供能效提升的建议；
（4） 将建筑运行碳排放纳入建筑能效测评体系；
（5） 建筑能效测评计算输入参数要有准确来源，并对输入参数进行核查和检测。
为便于科研、施工、管理、检测等相关使用者能够深入理解编制者的意图和准确执行标准的规定，弥补条文不能详细阐述的不足，《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重点对约束性条文、技术难点等进行了较深入的释义。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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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0142867][bookmark: _Toc210142772]1 总 则
1.0.1 《江苏省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要求，持续开展建筑能效测评工作，引导第三方机构开展能效测评机构信用评估。《江苏省“十四五”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规划》要求，完善建筑能效测评机构信用管理，加强能效测评成果应用。因此，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总目标驱动下，建筑能效提升是建筑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建筑能效标识工作已迫在眉睫。
1.0.2 条文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及既有建筑的能效标识。扩建是指保留原有建筑，在其基础上增加另外的功能、形式、规模，使得新建部分成为与原有建筑相关的新建建筑;改建是指对原有建筑的功能或者形式进行改变，而建筑的规模和建筑的占地面积均不改变的新建建筑。对于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及既有节能改造建筑应进行建筑能效标识；对于未改造既有建筑可根据所有权人意愿和需求，宜在出售和租赁前进行建筑能效标识。

[bookmark: _Toc210142868][bookmark: _Toc210142773]2 术 语
2.0.1 建筑能效测评应根据竣工图纸、现场测试数据、检测报告、产品说明书等资料，利用建筑能效标识计算工具，计算建筑总能耗强度、分项能耗强度、运行碳排放强度、建筑能效测评值等，并给出测评建筑所处等级。
2.0.3 建筑能效标识是在标准使用条件下，对建筑本体、用能系统能效性能的一种评判，并不代表实际使用情况下的建筑能效水平。建筑能效标识有助于管理、公示建筑用能和碳排放信息，提高公众对建筑能效的关注，为实施绿色金融、补贴、能耗限额等机制提供依据。
2.0.4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及用能系统节能性能满足地方标准《江苏省居住建筑热环境和节能设计标准》DGJ 32/J 71-2008、行业标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2010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规定的模型建筑作为基准建筑。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规定，以满足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05要求的典型公共建筑模型作为能耗分析的“基准建筑模型”，“基准建筑模型”的围护结构、供暖空调系统、照明设备的参数均按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05规定值选取。
2.0.5 建筑能耗应包括供暖、通风、空调、生活热水、照明和电梯能耗；其中通风能耗包含空调系统相关风机能耗，不含卫生间、厨房等排风机能耗。建筑面积指建筑测评整体面积，通常包含地上和地下面积。
2.0.6 同类型居住建筑，依据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的规定，具体可划分为低层、多层Ⅰ类、多层Ⅱ类、高层Ⅰ类和高层Ⅱ类。
2.0.7 建筑能效测评值是将测评建筑与基准建筑的能耗差异折算为标准分的一种计分方式。基准建筑的能效测评值定义为50分，零能耗建筑的建筑能效测评值定义为100分，其他不同节能情况下的建筑，根据计算的建筑能耗，利用公式线性差分得到不同的建筑能效测评值，以此作为建筑能效标识等级划分的依据。
[bookmark: _GoBack]2.0.10 对于实施节能改造的既有建筑，测评建筑为改造后的建筑，比对建筑为改造前的建筑。
[bookmark: _Toc210142869][bookmark: _Toc210142774]
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能效测评可以科学、客观地评估建筑的能耗水平,确定节能潜力,为采取针对性的节能措施提供依据。根据建筑能效测评的目的和所处阶段不同，分为建筑能效测评和建筑能效运行测评。
民用建筑在不同阶段进行能效测评与标识，旨在通过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建筑行业低碳转型。新建、改建及扩建建筑需通过设计阶段的测评和能效标识，从源头确保节能设计合规性，并借助公开的能效信息引导市场选择，倒逼技术升级；既有建筑改造后需验证节能实效，避免资源浪费，同时通过运行测评聚焦建筑的高能耗痛点，针对性优化空调、照明等系统能效，破解“设计节能但运行高耗”的顽疾。此外，能效数据为绿色金融和碳市场提供支撑，形成“政策监管-市场激励-技术迭代”的良性循环，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推动建筑领域从粗放扩张转向精细化低碳运营。
3.0.2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中7.2.4条规定，建筑能效标识，应以单栋建筑为对象。
裙房连通的建筑群视为单栋建筑；只有地下车库连通的建筑视为多栋建筑。同类型居住建筑是指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相同，且同期建设、执行相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居住建筑，依据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的规定，具体可划分为低层、多层Ⅰ类、多层Ⅱ类、高层Ⅰ类和高层Ⅱ类。
3.0.3 建筑能效最高级别为一级，即领先级，最低级别为三级，即基本级，依据建筑能效测评值进行划分。
为了便于理解节能率与建筑能效测评值的关系以及建筑所处的节能水平，表3.0.3列出了详细的对应关系。



表3.0.3 节能率与建筑能效测评值关系表
	建筑能效标识等级划分
	节能率（η）及建筑能效测评值（Score）

	
	居住建筑（寒冷地区）
	居住建筑（夏热冬冷地区）
	公共建筑

	
	节能率（η）
	建筑能效测评值（Score）
	节能率（η）
	建筑能效测评值（Score）
	节能率（η）
	建筑能效测评值（Score）

	一级
（领先级）
	η≥91.25%
	Score≥90
	η≥80%
	Score≥80
	η≥82.5%
	Score≥83

	二级
（先进级）
	82.5%≤η＜91.25%
	83≤Score ＜90
	75%≤η＜80%
	75≤Score ＜80
	78%≤η＜82.5%
	78≤Score ＜83

	三级
（基本级）
	75%≤η＜82.5%
	75≤Score ＜83
	65%≤η＜75%
	65≤Score ＜75
	72%≤η＜78%
	72≤Score ＜78


3.0.4建筑能效最高级别为一级，即领先级，最低级别为六级，即必改级，依据建筑能效测评值进行划分。
 为了便于理解节能率与建筑能效测评值的关系以及建筑所处的节能水平和，表3.0.4列出了详细的对应关系。
表3.0.4节能率与建筑能效测评值关系表
	建筑能效标识等级划分
	节能率（η）及建筑能效测评值（Score）

	
	居住建筑（寒冷地区）
	居住建筑（夏热冬冷地区）
	公共建筑

	
	节能率（η）
	建筑能效测评值（Score）
	节能率（η）
	建筑能效测评值（Score）
	节能率（η）
	建筑能效测评值（Score）

	一级
（领先级）
	η≥91.25%
	Score≥90
	η≥80%
	Score≥80
	η≥82.5%
	Score≥83

	二级
（先进级）
	82.5%≤η＜91.25%
	83≤Score ＜90
	75%≤η＜80%
	75≤Score ＜80
	78%≤η＜82.5%
	78≤Score ＜83

	三级
（基本级）
	75%≤η＜82.5%
	75≤Score ＜83
	65%≤η＜75%
	65≤Score ＜75
	72%≤η＜78%
	72≤Score ＜78

	四级
（可改级）
	65%≤η＜75%
	65≤Score ＜75
	57.5%≤η＜65%
	57.5≤Score ＜65
	65%≤η＜72%
	65≤Score ＜72

	五级
（应改级）
	50%≤η＜65%
	50≤Score ＜65
	50≤Score ＜57.5
	50≤Score ＜57.5
	50%≤η＜65%
	50≤Score ＜65

	六级
（必改级）
	η＜50%
	Score ＜50
	η＜50%
	Score ＜50
	η＜50%
	Score ＜50


3.0.6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是在建筑原有功能不变的情况下，对建筑围护结构及用能设备和系统的改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后的建筑能效测评与新建建筑一样，应在节能改造部分完工后进行。
3.0.7 能效运行测评依据的是建筑实际运行数据，测评周期为1年，需要建筑正常投入运行一年后开展测评工作。在正常情况下，建筑使用率过低会导致建筑能耗密度过低，造成测评结果与运行水平不相符，因此，建筑能效运行测评需保证建筑的使用率。
3.0.8 对未改造的既有建筑，应根据所有权人意愿和需求，一般在市场流通前，即出售和租赁前进行建筑能效测评。
[bookmark: _Toc210142870][bookmark: _Toc210142775]4 测评与标识方法
[bookmark: _Toc210142871][bookmark: _Toc210142776]4.1 一般规定
4.1.1 计算软件应具备下列功能: 
1 建筑几何建模和能耗及碳排放计算参数的输入与设置；
2 逐时的建筑使用时间表的设置与修改；
3 可实现各种类型空调系统的模拟及其运行调节；
4 全年逐时冷、热负荷计算；
5 全年暖通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等能耗的计算；
6 测评建筑和比对建筑的建模与计算方法应一致。
4.1.3 建筑能效标识应包含建筑基本信息、建筑能效等级、评价机构信息、备案时间和有效期、建筑能效信息码等。对于既有建筑，除应标识上述内容外，还需针对重点改造部位，如围护结构、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生活热水系统、照明和电梯等方面提出能效提升的建议。建筑基本信息包括建筑名称、地址、建筑面积和建筑类型等。
4.1.4 运行阶段能效标识可每年开展测评，测评能耗和运行数据以一个自然年为基础。建筑基本信息包括建筑名称、地址、建筑面积、建造年份和建筑类型等，对于评分低于50分的建筑宜提供能效提升建议。
[bookmark: _Toc210142777][bookmark: _Toc210142872]4.3 能效测评标识
4.3.2 建筑能效进行等级评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建筑本体和能源系统的性能，为了避免出现过度利用可再生能源补偿低能效建筑以达到高能效等级的情况，规定了建筑能效等级评定为二级~三级，计算建筑能效测评值时，建筑能耗不应扣除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而当建筑能效达到二级，进一步评定为一级时，若建筑能耗不扣除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难以达到一级水平，因此降低了建筑所有权人评定高能效等级的意愿，即限制了近零能耗建筑、零能耗建筑的发展，因此作出了此规定。
4.3.3～4.3.6 文件审查、现场检查和性能检测的内容应符合江苏省现行标准的要求：
1 建筑外窗、幕墙的气密性等级符合设计标准的要求；
2 对热桥部位、外窗(门)洞口室外部分的侧墙面、变形缝处均应采取保温措施，传热阻不小于设计标准的规定；
3 居住建筑南向外窗应设置遮阳设施；
4 空调房间室内温度应符合《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的规定；
5 新风量应符合《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的规定；
6 名义工况和规定条件下锅炉的额定热效率应符合《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的要求；
7 采用电机驱动的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其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的性能系数(COP)应符合《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的要求；
8 采用电机驱动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空调（热泵）机组时，其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的能效比(EER)应符合《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的要求；
9 采用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时，其在名义制冷工沉和规定条件下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IPLV(C)]应符合《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的要求；
10 采用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时，其在名义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的性能参数应符合《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的要求；
11 除严寒地区外，采用房间空气调节器的全年性能系数 (APF)和制冷季节能效比(SEER) 应符合《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的要求；
12 供暖空调系统应设置自动室温调控装置；
13 锅炉房和换热机房供暖总管上，应设置计量总供热量的热量计量装置;建筑物热力入口处，必须设置热量表，作为该建筑物供热量结算点;居住建筑室内供暖系统应根据设备形式和使用条件设置热量调控和分配装置;用于热量结算的热量计量必须采用热量表。

[bookmark: _Toc210142778][bookmark: _Toc210142873]5 建筑能效测评
[bookmark: _Toc210142874][bookmark: _Toc210142779]5.1 一般规定
5.1.1 通风系统能耗主要是指新风能耗，考虑到厨房通风、卫生间通风、净化通风、汽车库通风、电气和设备用房通风、事故通风、防排烟系统等其他类机械通风的不确定性以及准确计算难度大，能效提升潜力有限，因此不考虑这部分通风能耗。
能耗范围为暖通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系统的终端能耗，其中通风系统的能耗为新风处理的能耗，考虑到其他机械通风的不确定性，准确计算难度大，且能效提升潜力有限，因此本标准中建筑能耗不考虑这部分能耗。为方便比对，计算中需将暖通空调、照明、生活热水、电梯等建筑终端能耗通过平均低位发热量和能源换算系数统一换算到标准煤当量。
5.1.2 测评建筑计算输入参数应与建筑竣工图纸、节能相关的文件、产品说明书和检测报告中信息一致，建筑能效测评计算参数见附录A。
输入参数的核查主要包括文件审查、现场检查和性能检测。文件审查应对文件合法性、完整性、科学性及时效性等审查；现场检查应采用现场核对的方式，进行设计符合性检查，例如对产品说明书、检测报告等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进行检查。现场具备条件时，宜对输入参数进行现场测试，并采用测试数据。
[bookmark: _Toc210142780][bookmark: _Toc210142875]5.2 新建建筑能效测评
5.2.1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筑能耗应包括暖通空调、生活热水、照明和电梯能耗；其中通风能耗包含供暖和空调系统的相关风机能耗，不含卫生间、厨房等排风机能耗。通风能耗已包含在供暖和空调系统能耗计算公式中，见5.2.3条条文说明，因此在本公式及后续建筑能耗强度和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计算公式中不再额外列出。能耗范围不包含插座能耗。建筑面积指建筑测评整体面积，通常包含地上和地下面积。
5.2.2 为鼓励建筑本体节能水平提升，仅当建筑通过本体节能后能效满足二级能效及以上等级时，考虑可再生能源发电贡献，并评估建筑是否满足一级能效要求。因此评定二级~六级建筑能效等级时，建筑能耗不应扣除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评定一级建筑能效等级时，建筑能耗应扣除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对于可再生能源供热如热泵的贡献量，在计算供暖能耗时，已扣除。
5.2.3 建筑冷热负荷计算是建筑供暖、空调系统能耗计算的基础，本标准提供的统一计算工具采用动态热平衡的负荷计算方法，具体原理见下式。
                        （5-1）
	式中：n，i，j，k——
	表示序号；

	——
	时间，；

	——
	空气的定压比热容， ()；

	——
	空气的密度，；

	——
	空气域n的体积，；

	——
	空气域n的温度，；

	——
	壁体内表面i与空气域n的对流换热系数，

	——
	非透明围护结构内表面i的面积，；

	——
	非透明围护结构内表面i的温度，；

	——
	透明围护结构内表面i的面积，；

	——
	透明围护结构内表面j的温度，；

	——
	相邻空气域节点k的换气量，；

	——
	空气域k的温度，；

	——
	空气域n的渗透风量，；

	——
	室外空气温度，；

	——
	空气域n的新风量，；

	——
	空气域n的新风温度，；

	——
	室内人员以对流方式传给空气域n的热量，；

	——
	室内设备以对流方式传给空气域n的热量，；

	——
	室内照明以对流方式传给空气域n的热量，；

	——
	供暖、空调系统送入空气域n的冷热量，


5.2.4 考虑到太阳能系统在生活热水中的广泛应用，需扣除大阳能系统对生活热水热量的贡献，再考虑不同生活热水热源效率，计算生活热水总能耗。
准确计算生活热水在储存、输配过程中的各项热损失，包括生活热水输配热损失、储热水箱热损失和二次循环能耗损失是生活热水系统能耗计算的难点，这些损失通过生活热水输配效率综合考虑。
生活热水系统的热源包括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热泵热水器等类型，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的效率较为稳定，可直接按额定功率进行计算，但热泵型热水器的效率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应采用年系统平均效率进行计算，
影响建筑物生活热水系统综合效率的其他因素主要有储水罐的热损失、配水管网的热损失、水温不稳定产生的热损失、热水循环导致的热损失等，这些都与生活热水的系统形式等有关。
5.2.6 电梯能耗可参照国家标准GB/T 30559.2-2017《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 第2部分电梯的能量计算与分级》中的相关规定计算。
5.2.8 建筑能效测评值作为能效等级划分的依据。

[bookmark: _Toc210142876][bookmark: _Toc210142781]6 建筑能效运行测评
[bookmark: _Toc210142877][bookmark: _Toc210142782]6.1 一般规定
6.1.1 该条款主要针对公共建筑。
2 公共建筑测评时不应包含家属楼、职工宿舍等居住类配套建筑，单栋建筑不能完整表征建筑类型的服务功能时，如单体住院楼不能表征医院建筑全部功能，不具备直接比对评价的基础，需与医技楼等单体建筑组合共同构成建筑边界，以建筑群的形式进行能效运行测评和标识。
3 单体建筑如存在明显功能分区，如1层~3层为商业区，4层~10层为办公区，10层以上为公寓区，可将1层~10层或4层~10层为建筑边界进行办公建筑的能效运行测评和标识。
6.1.2 公共建筑进行能效运行测评和标识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能耗边界与建筑边界一致。能效运行测评和标识采用的能耗数据必须为本建筑消耗的，不应包括向其他建筑输出的能耗。当能耗边界与建筑边界不一致时，应对能耗边界和建筑边界进行统一。如A栋、B栋建筑共用冷热源，在进行能效运行测评时，应对两栋建筑的冷热源能耗进行拆分；对于相同功能类型建筑，若无相应措施进行拆分，可将两栋建筑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能效运行测评和标识。
6.1.3 供暖空调能耗包括供暖空调系统耗电量，燃气、蒸汽、煤、油等类型的能耗及区域集中冷热源提供的供暖、供冷量；生活热水能耗包括生活热水系统耗电量，燃气、蒸汽、煤、油等类型的能耗及区域集中热源提供的热量。建筑年总能耗不应包括通过建筑的配电系统向各类电动交通工具等外接设备提供的电力以及用于景观照明的用电。
[bookmark: _Toc210142783][bookmark: _Toc210142878]6.2 建筑运行测评
[bookmark: _Toc210142784]6.2.1 数据源可包括能源账单、现场抄表数据、运行记录、建筑图纸等。数据核准可采用数据对比、现场核查、现场测试等方法。
6.2.3 建筑能耗数据的收集直接影响能效运行测评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本条文作出了相应规定。
2 对于集中供暖的建筑，大部分不设热量表等计量器具而采用按面积收费的方式。对于建筑业主自评估，数据准确性要求相对较低，可采取当地热耗密度与建筑面积进行估算，以保证建筑总能耗的完整性。对于申请能效标识的建筑，为保证数据可靠性，需计量评估当年完整供暖实际耗热量。对于采用其它建筑冷源供冷的建筑，如建筑类型相同，建筑业主自评估建筑能效时，可按面积占比分摊冷源耗能量进行统计。如建筑功能类型不同，可按当地同类建筑冷指标差异性及面积占比进行估算，分摊冷源能耗。对于申请能效标识的建筑，为保证数据可靠性，需计量评估当年完整供冷季实际耗冷量。
3~4 根据账单进行估算燃气、燃油消耗量可采用以下公式：

                      （6-1）
	式中：——
	估算当月能源消耗量；

	——
	当月能源账单能耗总量；

	——
	当月能源账单对应能耗天数；

	——
	当月实际天数。


6.2.5 本条文对利用建筑能效标识计算工具计算既有建筑全年能耗时输入数据如何获取进行了规定。数据的获取要有依据，不接受简单口头陈述的信息，默认值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使用。
6.2.6 能效运行测评采用的是建筑总能耗，由于大部分建筑用能形式不一，总能耗需要根据实际使用的能源种类分别按照不同能源类型按照统一进行折算，折算系数可按附录A.0.4选取，能效运行标识计算工具内置相关折算公式。
6.2.7 标准化能耗指根据建筑实际运行数据，采用统计学方法建立建筑能耗影响因素与能耗之间的统计模型，计算获得的表征同类建筑相同运行条件下的平均能耗值。
能耗影响因素包括气象参数、建筑可提供服务的功能类型和规模、建筑服务强度等。例如，酒店影响因素包括HDD、CDD、酒店星级、建筑面积、客房数、用餐人次、入住率等，医院影响因素包括HDD、CDD、建筑面积、门急诊人次、手术台数、住院床日数等，回归系数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确定，模型引入的建筑能耗影响因素基于相关系数进行确定。
6.2.8 能效运行测评值即建筑实际运行总能耗与标准化能耗的比值，用于反应建筑能耗与同类建筑平均水平的差异性指标。

[bookmark: _Toc210142785][bookmark: _Toc210142879]附录A 建筑能效测评计算参数
A.0.2 本条文中规定了建筑房间人员密度及在室率、电器设备功率密度及使用率、照明功率密度及开启时间。建筑能效测评和标识是为了评价建筑在标准工况下的能效水平，因此测评建筑和基准建筑采用统一的人员密度及在室率、电器设备功率密度及使用率、照明开启时间。照明功率密度随节能标准的提升而降低，因此测评建筑照明功率密度与竣工文件一致。由于其他各项与建筑节能标准的更新关系不大，因此，房间人员密度、电器设备功率密度参考《居住建筑热环境和节能设计标准》DB32/ 4066-2021和《民用建筑能耗计算标准》DB32/T 4019-2021中的要求，时间表则与工程建设强制性国家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附录C中的要求一致。
A.0.3 本条文对基准建筑的冷热源形式和效率进行了规定，可按表A-1~表A-5取值。
表A-1 居住建筑热源形式和能效
	气候分区
	热源形式
	热源能效

	寒冷地区
	燃煤锅炉
	热效率：78%

	夏热冬冷地区
	空气源热泵
	能效比：1.9


表A-2 公共建筑热源形式和能效
	气候分区
	热源形式
	热源性能

	寒冷地区
	燃煤锅炉
	热效率：78%

	夏热冬冷地区
	学校-空气源热泵
其他-燃气锅炉
	空气源热泵能效比：1.9
燃气锅炉热效率：89%


表A-3 居住建筑冷源形式和能效
	气候分区
	冷源形式
	冷源能效

	寒冷地区
	分体空调
	能效比：2.6

	夏热冬冷地区
	
	




表A-4 公共建筑冷源形式和能效
	气候分区
	冷源形式
	冷源能效

	寒冷地区
	学校-分体空调
其他-电制冷机组
	分体空调能效比：2.6
电制冷机组性能系数按表6取值

	夏热冬冷地区
	
	


表A-5 冷水（热泵）机组制冷性能系数及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类型
	额定制冷量（kW）
	性能系数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W)

	水冷
	活塞式/涡旋式
	＜528
	3.8
	

	
	
	528~1163
	4.0
	

	
	
	>1163
	4.2
	

	
	螺杆式
	＜528
	4.1
	4.47

	
	
	528~1163
	4.3
	4.81

	
	
	>1163
	4.6
	5.13

	
	离心式
	＜528
	4.4
	4.49

	
	
	528~1163
	4.7
	4.88

	
	
	>1163
	5.1
	5.42

	风冷或蒸发冷却
	活塞式/涡旋式
	≤50
	2.4
	

	
	
	＞50
	2.6
	

	
	螺杆式
	≤50
	2.6
	

	
	
	＞50
	2.8
	


电梯能效参考国家标准《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能量性能 第2部分：电梯的能量计算与分级》GBT 30559.2-2017/ISO 25745-2:2015中的能量性能等级，不同等级的平均循环内的运行能量消耗（mWh/(kg.m)）和空闲和待机功率（W）如表A-6和表A-7所示。
表A-6 运行能量性能等级
	平均循环内的运行能量消耗mWh/(kg.m)
	≤0.72
	≤1.08
	≤1.62
	≤2.43
	≤3.65
	≤5.47
	＞5.47

	性能等级
	1
	2
	3
	4
	5
	6
	7


表A-7 空闲/待机的能量性能等级
	空闲和待机功率
W
	≤50
	≤100
	≤200
	≤400
	≤800
	≤1600
	＞1600

	性能等级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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